
以 致 用。那时候 ，自己作为一名会计人

员，对待工 作也是非常严 肃和认 真的。

每个 月要对自 己所管的账和仓库进行

实务盘点。几 分钱对不上账，也要查清

楚，有时查到晚上两三点钟，直到弄明

白为止。

1956年，是于教授 人生的一个转

折点。那时国务院号召在职 干部“向科

学进军”。当 时 南 开 大 学 面向社 会招

生，报名的 有两 三百人，只 招 寥寥的几

个，竞争非常激烈。于教授由于平时从

未放松 学 习 ，所以 顺利通过了 考试 ，并

被 南开大学录取。于教授说 ，对当 时入

学的情况，自 己现在还记 得非常清楚。
学校都开学 了 ，自己还在单位 盘点清

查，手上的工 作没有人来接 ，学校开学

快一个 月 了 ， 自己 才来到心仪 已久的

学校。对他 来说，学习机会是 多么的 来

之 不 易。来到学校后，因为自己的底子

比较 差 ， 所以 就 利 用 分分秒秒弥补充

实 自己。他 说 ，当 时自己在学校里 面 ，

就做 两件事情：一是锻 炼身体；二是学

习。四 年大学期间没有回 过一次 家，利

用寒暑假 看了很 多书。《资本论》反复

看了好 几遍，《反费尔巴哈论》、《毛泽东

选集》也看 了 不 下两遍。他 认 为 ，知 识

水平的提高靠的就是天天 学 ，天 天记 ，

没有半点捷径可走。
从学校毕业后 ，他 就被分配到天

津财经学校 当 老师。那时会计教材稀

缺 ，没办法，就 下企业，搞调查，自己动

手编写教材。他说 ，那时候要编一本教

材是多么艰难，你可能想象不到。自己

和一位 老师 ，去了 上海的几 家 大工 厂 ，

调查他 们的经验、做法，去湖南的一家

大企业调 查他 们的成本核 算，去了 广

州的好 几 个工 厂 ，最偏的去了 延安的

一个油 矿。边远的地区 ，交通不便 ，大

部分路途靠双 腿走。就是凭着这种精

神，为 学生编写 出 了 学以 致 用的教材。

教材中存在的 问题，都要拿到 实 际 工

作中去检验，到 实践中去解决。有一本

教材，就曾经做 了 反复修改 ，修订过 8

次。
于教授说 ，那一段 生活 ，虽 然 艰

难，苦涩 ，但却最值得珍藏和记 忆。每

每忆及 那段 生活，心 里就 有种满足 和

自豪感。正是那种感觉，让 他 更珍惜眼

前美好的生活。

——他有紧跟时代、勇 于创新的

气魄。

他 常说 ：科学是无 止境的 ，科学研

究是创造性 思维活 动，追求真理应放

在第一位；科学研 究应 力 求理论 与 实

际相结合，从中国的 实际 出发，探讨现

实问题；研究问题要多问：“是什 么？为

什 么？怎么样？”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

“三 个代表” 重要思 想为 指导的 前提

下，他提倡科研“三 无”——“无 顶峰、

无 禁区、无 绝对权威”。所以 ，自 20 世

纪 80 年代以 来，于教授 以 开拓的精

神，先后研究的方面有：会计 系统 工 程

学，会计 法学，会计工 作的现代化 ，会

计方法学，会计教育学，会计哲学，大

会计学。
——他 有勤学勤勉、不懈追求的

执 着。
前几 年，于教授的老伴因病去世 ，

几 个子女 又 不在身边，显而易见，于教

授 的 工 作和生活 存在着许多的 困难。
每当 会计学 系的老师对他的 生活表示

关心 时，他 总是笑笑说：“没 事，我已经

习惯了。”他说 ，现在他每天有两件事

是坚持不懈的：一是早上 5 点钟就起

床锻 炼身体，雷打不动；二是学 习和工

作。尽管于教授年近古稀，但他每天学

习 、工 作到晚上 12 点，连年轻人都 自

叹 弗如。
于教授正 因 为具有了这些优 秀的

品 质，才让 天 津财经学院会计学 系的

教 师们，感觉到 了 不断奋进的压 力和

动力。
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 系因 为有了

这些勤学奋进的年轻学者和不懈追求

的老教授 们一点一滴 地苦心 经营，才

变得与时俱 进、日益丰厚，不断地发展

和壮大。

建议·动态建议
  对首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应用追溯调整法的一点看法

李 慧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 变更和会

计差错更正》的规定，对首次采用资产减值会计政 策的企业，

应该采用追溯调整法。笔者认 为如 此处理并不合理。首先，难

以 准确确定累积影响金额；其次，应用追溯调整法无 法保证会

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。
现以 固定资产为例予以 说明。假设2002年12月31日我们

首次认定某项固定资产已发生减值损失100万元，那么如何对

谈固定资产的减值损失进行确认呢？如果采用追溯调整法，我

们必 须能够合理地估计2001年12月31日 、2000年12月31日 直

至该资产投入使用当年的可收回 金额。否则，企业只 能将这

100万元的减值损失在资产持有期间进行任意分摊，这样，会

计信息的可靠性、客观性就难以 保证。

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（IASC）在其颁 布的 IAS36《资产减

值》中指出，由于很难追溯确定原先对可收回 金额的估计，在

采用本准则时，不要求企业执行1AS8《当期净损 益、重大差错

和会计政策变更》中所规定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基准处理方法

或允许选用的处理方法。同时，IAS36还明确指出，谈准则只在

未来适用法的基础上采用。可见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首次

采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时，是支持采用未来适用法的。
通过上述分析，笔者认为，企业首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不

应该采用追溯调整法，而应该采用未来适用法，只有这样才能

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。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财政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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